
法規名稱：臺北市中華民國一一三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認捐及認養要點

制(訂)定日期：民國 112 年 12 月 11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11日臺北市政府府教體字第 1123108766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1點；並自 112年 12月 12日起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中華民國一一三年全國中等學校

    運動會（以下簡稱一一三年全中運）所需設施、設備、器材物品及其

    他相關資源之認捐及認養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自然人、法人或其他依法設立之團體得依本要點無償認捐或認養一一

    三年全中運所需設施、設備、器材物品及其他相關資源。但以現金方

    式認捐者，不在此限。

    前項認捐或認養人應檢附相關資料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

    育局）審核。

    第一項但書有關現金方式認捐之情形，應依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

    校捐款收支管理要點、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幼兒園收受捐款收

    支管理運用要點及臺北市中華民國一一三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捐款

    收支管理運用要點規定辦理。

    第二項認捐或認養人應檢附之相關資料由教育局公告之。

三、教育局受理前點認捐或認養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認捐或認養價值達新臺幣（以下同）一百萬元以上者，審核小

          組應召開會議審核。

    （二）認捐或認養價值未達一百萬元者，審核小組得逕行書面審核。

    前項審核小組會議置委員五至七人，由教育局組成，必要時得委請府

    外專家學者提供意見，供審核小組參考，並得通知認捐或認養人進行

    說明。

四、教育局審核小組進行會議或書面審核時，應就認捐或認養內容之必要

    性、數量、整體貢獻度、加值服務、協調及其他配合作業等面向綜合

    考量，並作成審核結果。

    經審核通過後，認捐或認養價值達一百萬元以上者，教育局應以書面

    通知認捐或認養人辦理簽約及用印事宜，認捐或認養人應於收到通知

    後十五日內與教育局簽訂契約；認捐或認養價值未達一百萬元者，教

    育局應以書面通知認捐或認養人審核結果及雙方權利義務內容，認捐

    或認養人收受該書面通知時，認捐或認養契約關係視為成立，並應依



    書面通知內容辦理認捐或認養事宜。

五、認捐、認養之方式及範圍如下：

    （一）認捐方式：

          1.實物認捐：認捐人交付贈與物，由教育局開立收據交予認捐

            人收執。贈與物金額達一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二年以上，

            應列入財產管理者，由教育局依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

            例、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作業要點及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作

            業手冊規定辦理，並於本府財產管理系統辦理財產列帳作業

            ；不須列入財產管理項目者，依物品管理手冊規定辦理。

          2.認捐其他為舉辦一一三年全中運所需之相關資源：認捐人得

            以無償提供勞務、場地、設施或其他財產權方式為標的。

    （二）認養方式：

          1.設置認養：經教育局擇定之場地或場館之設備、設施，由認

            養人負責辦理規劃設計、施作及維護管理事宜，或由認養人

            自提認養標的，經教育局評估後擇定。

          2.維護認養：經教育局擇定場地或場館已設置完成之設施、設

            備，由認養人負責維護管理事宜。

    （三）認捐及認養人，應配合一一三年全中運工作時程辦理捐贈或養

          護事宜。

    （四）認捐及認養之標的與範圍，由教育局公告之。

六、認捐人得於實物認捐標的標示認捐人名稱或識別意象。

    認養人得於認養標的適當地點，設置認養標示。

    前二項標示內容、型式、規格、圖樣及露出位置，應經認捐或認養人

    與教育局雙方商議後為之。

    教育局得視情形，並經認捐人或認養人同意，於一一三年全中運相關

    網站、出版品、宣傳品或其他露出平台，揭露認捐人或認養人之名稱

    或識別意象。

七、認捐及認養人未經教育局同意，不得將認捐或認養契約權利之全部或

    一部讓與他人，亦不得將契約應負之全部或一部義務轉由他人承擔。

八、認捐及認養人應依契約進行認捐或認養之各項工作，並遵守本要點及

    相關法令規定。

    認捐或認養人違反本要點或相關法令規定時，經教育局通知限期改善

    仍未改善者，教育局得終止契約，如因此致本府或其他第三人受損害



    ，認捐或認養人應負責賠償責任。

九、認捐或認養人經教育局同意自費興建、增（改）建之設施及設備，除

    契約另有約定外，其所有權屬臺北市所有。

    契約期間屆滿未續約或終止時，認養人應依現狀點交標的物予教育局

    ，且不得要求補償。

十、教育局得視實際需要公開表揚認捐或認養人或邀請其參加一一三年全

    中運相關活動。

十一、本要點所需書表格式，由教育局定之。


